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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A08

阳光书苑项目位于长秀路与海盛路交叉口，属《海口市长秀片
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D0806地块范围。本次申报项目拟建2栋地上
5～22层、地下2层的综合楼，1栋地上14、地下2层的住宅，送审方
案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。方案建筑退让东侧用地红线距离为15
米，退西侧用地红线距离为10米，退北侧用地红线距离为13.66米，
退南侧用地红线距离为10.89米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
和建议，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。一、公示时间：10个工作日
（2021年12月06日至12月17日）。二、公示地点：海口市自然资源和
规划局门户网站（http://zzgj.haikou.gov.cn）；建设项目现场；海南日
报；海口日报。三、公示意见反馈方式：（一）电子邮件请发送到：
zzgjcsgs @haikou.gov.cn。（二）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
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
理科，邮政编码：570311。（三）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，逾期未
提出的，视为无意见。（四）咨询电话：68724370，联系人：苏琳越。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06 日

阳光书苑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

长影环球100老艺术家创作中心C区项目位于西海岸新区南
片区。项目于2018年通过规划许可，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，对项目
进行调整，主要内容为：一、总图经济指标表微调；二、总平面图幼儿
园南侧暗渠改为明渠，道路变更为跨渠联通桥；三、各建筑单体建筑
面积、计容面积微调，总计容面积不变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
见，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。

1、公示时间：10个工作日（2021年12月6日至12月17日）。
2、公示地点：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（http://zzgj.

haikou.gov.cn）；建设项目现场；海南日报、海口日报。
3、公示意见反馈方式：
（1）电子邮件请发送到：zzgjcsgs@haikou.gov.cn。
（2）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

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，邮政编码：570311。
（3）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意见。
（4）咨询电话：68724370，联系人：牟妍琰。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2月6日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长影环球100老艺术家创作中心C区项目

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

康茂红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一东路22号海甸溪北岸中段（西
溪里三）1501地块2#楼C101房C102房因出租经营需要，现申请增
设2部电梯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，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
公示。1、公示时间：10个工作日（2021年12月6日至12月17日）。
2、公示地点：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（http://zzgj.
haikou.gov.cn）；建设项目现场；海南日报；海口日报。3、公示意见
反馈方式：（1）电子邮件请发送到：zzgjcsgs@haikou.gov.cn。
（2）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
2055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，邮政编码：
570311。（3）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
无意见。（4）咨询电话：68724369，联系人：王惠萍。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6日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康茂红项目新增电梯公示启事

受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，定于2021年12月
24 日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：港澳国际海南投
资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海南华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（原名“海南国际
华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”）40%股权。参考价：2187226元。竞买保
证金：50万元。公司主要资产有：位于海口市港澳工业开发区兴业
路22号土地面积为1579.84m2的国有工业用地及地上建有合计
1670m2的两栋房屋（未办理房产证）。土地证号为海口市国用（籍）
字第S0558号。

特别说明：海南华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原参股股东有优先购
买权。

展示时间：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工作日止。
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。
联系电话: 68585002 13876683321
公司地址：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

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

澄自然资告字〔2021〕2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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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及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
法规的规定，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-201778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现将有关
事项公告如下：一、挂牌出让地块概况:

二、竞买人资格: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
均可参加竞买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）。属境外机构（含港、澳、台地
区）申请参加竞买的，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《营业执
照》。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。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
买。根据老城经济开发区入驻要求，竞买人及申报项目须符合老城经
济开发区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。（二）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、法人
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：（1）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
出让金的行为，并未及时改正的；（2）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，违
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，
并未及时改正的。

三、竞买申请和登记: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8日至2022
年1月5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
权交易）或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易所咨询和领取《澄
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
要求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，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，交纳竞
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5日下午17时前（以实际到账为
准）。经审查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符合申请条件的，澄迈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1月5日下午17时30分前确认其
竞买资格。

四、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:（一）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12月27日
上午8:30。（二）挂牌截止时间：2022年1月7日上午10:00。（三）受理
挂牌报价时间：上午8:30至11:30和下午14:30至17:30（工作日）。
（四）挂牌地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
交易厅。（五）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
话、邮寄、电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
五、其他事项:（一）该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，土地权属清晰，
土地补偿款、安置补助费、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
位。目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、无法律经济纠纷、土地开发利
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、电供应，相关
设备、机械可以进场施工，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。经核查，该宗地不属
于非法占地、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。（二）该
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，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边界范围内，用地
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澄迈县2021年非农业建设用地计划。该地块将

用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项目使用。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
管理系统，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。该宗地项目
建设鼓励但不强制采用装配式建造。该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，项
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
害。（三）该宗地出让控制标准符合《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（试
行）》（琼国土资规〔2018〕7号）的要求，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《国有土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后的第3年，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
元/公顷（300万元/亩），税收不低于180万元/公顷/年（12万元/亩/
年）,营业额不低于7500万元/公顷/年（500万元/亩/年），以上控制指
标按规定列入《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，属于协议内容
的组成部分。（四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，按照出价
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。（五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，
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。（六）非澄迈县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
织，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澄迈县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
公司，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（七）受让人
取得土地使用权后，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权出让合同》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。涉及水务、绿化、环保、消防、交通
管理等的设计施工，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八）竞得
人须按照4亩一个招工指标标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。（九）该宗地
在挂牌成交后，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前，竞得人
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，并严格按照《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约
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十）竞得人在竞买
成交后，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
10个工作日内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定金为成交价
的10%。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
款，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。（十
一）本公告未尽事宜,详见《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
册》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联系人：吴先生、徐先生,电话：0898-67629310、67629052。
查询网址：http://zw.hainan.gov.cn/ggzy/

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6日

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

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，车牌号为
桂 KU8567、湘 H69697、湘 J66133、豫 EYZ889、粤 KSC937、

云 H9Q306、琼 D00858、琼 D01148、琼 D01178、琼 D01503、

琼 D01863、琼 D09480、琼 DP2736、琼 D01339、琼 D01688、

琼 D08971、琼 D06440 琼 D01245、琼 D01373、琼 D01482、

琼 D01490、琼 D01499、琼 D01691、琼 D01851、琼 D02056、

琼 D04083、琼 D04211、琼 D04815、琼 D05040、琼 D05071、

琼 D07461、琼 D07879、鄂 A79205、鄂 S31732、赣 CR0069、

桂 KL7358、桂 KY3132、黑 A92609、黑 R55635、冀 EJX962、

津 AH6513、津 AJ0192、津 AJ5500、闽 FAK277、湘 F0XR01、

豫 G69907、豫 G69910、粤 AN1705、粤 AN1706、粤 GR6421、

粤 PCU983、浙 FG2070、琼 D01280、琼 D01438、琼 D01443、

琼 D01478、琼 D01845、琼 D01962、琼 D05473、琼 D06346、

琼 D07551、琼 DA6688、琼 DHH888、琼 D01268、琼 D02092、

琼 D04029、琼 D04439、琼 D04642、琼 D04755、琼 D07146、

琼 D07842、琼 D08066、琼 D08181、琼 D0A083、琼 DD3003、

琼 D04930、琼 D0A018、琼 DK2253、琼 D01331、琼 D01876、

琼 D03211、琼 D04416、桂 K33983、桂 KV0313、湘 A52907、

湘 C8U908、渝 AC952F、豫 SQ9Z86 琼 D01222、琼 D01596、

琼 D02831、琼 D04570、琼 D04573、琼 D07902、琼 D0BF66、

琼 D04003、琼 D01568、琼 D01633、琼 D02088、琼 D06820、

琼 D07151、冀 JCF137、渝 HB0903、豫 AM8670、豫 G69905、

豫 G69909、粤 AN1681、粤 AN1682、粤 AN1708、粤 AN1710

的车主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或就近的各市县

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。如不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，我分局

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。咨询热线：0898-86622290。

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
2021年12月3日

公告

我局刊登于2021年12月1日《海南日报》A10

版及相关网站发布的《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》（白自然资让告字

〔2021〕10号），拟挂牌出让的白沙县2018-BSBX-

03地块，现因故终止挂牌出让活动。

特此公告

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1年12月6日

终止公告

受委托，定于2021年12月24日10: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
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：

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%股权。
参考价：25000万元；保证金：1000万元。
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：2021年12月22日17:00（以保证金到账为

准）；
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：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，于标

的所在地。
办理竞买手续时间：竞买人于2021年12月22日17:00前到我司

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（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）；
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：
户名：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；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行；账号：2662 5618 7476。
缴款用途处须填明：竞买人姓名或名称（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

款）、第20211224期竞买保证金。
特别说明：1、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：位于三

亚市吉阳镇（现为吉阳区）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.19m2的工业用地国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面积为3600.12m2建筑物；2、本标的按现状拍
卖，过户所产生的税、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；3、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
有限公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，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
续，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；4、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《三亚市互联网
信息产业园——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上述工业用地现规划
为商住混合用地，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（本条信息来源于三
亚市人民政府官网，网址：http://www.sanya.gov.cn/sanyasite/
jhgh/202006/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.shtml）。

公司地址：海口市龙华路23号金都大厦C635
电话：0898-65323940 18976212356

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
2021年12月6日

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
（第20211224期）

我公司于海南省定安县金鸡岭农场一队建设生猪养殖项目，目
前《海南农垦定安年出栏1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
求意见稿）》已形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环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
关的公众的意见。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：网络
链接：
提取码: fmnw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，地址：海南
省海口市海垦路13号绿海大厦8层。二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：项
目建设地点周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三、公众意见表：环境影响
评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：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
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。四、公众提出
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以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将填写的
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，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
议。提交意见时，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，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
通与反馈。建设单位：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；联系人：邝先
生；联系电话：18689809879；电子邮件：77961145@qq.com。五、
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：2021年 11月 30日~2021年 12月 13
日。在此期间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
关的意见。

海南农垦草畜猪业有限公司
2021年12月6日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11M0V-FBUrbeQEiAX4DLVw；

海南农垦定安年出栏1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


